关于进一步做好“双报到”活动
台账资料整理工作的补充通知

万秀区党委组织部、长洲区党委组织部，市委各部门、市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党组（党委）、各园区工委、各人民团体党组、各高等院校党委（党总支）：

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市“双报到”活动扎实开展，贯彻落实市委领导关于活动开展“底数要清、需求要明、清单要准、台账要实”的要求，结合近期在台账资料整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部分报到单位和社区提出的意见建议，以及现阶段开展“双报到”活动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等情况，现将进一步完善“双报到”活动台账资料整理工作的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一、社区党组织负责部分
（一）关于台账分类的修改。原《梧州市“千个支部万名党员进社区双报到”活动台账资料规范化建设方案》总体框架不变，将原有的六大类材料调整为五大类材料，即：
	更改前
	更改后

	一、文件及工作机制材料
	一、文件清单

	二、报到单位及党员材料
	二、报到清单

	三、群众服务需求征集材料
	三、需求清单

	四、服务任务落实情况材料
	四、服务清单

	五、服务活动开展记录材料
	

	六、服务质量考核评定材料
	五、评价清单


请各社区将原有台账文件盒封面修改为以上内容，修改时请注意使用各社区专用的文件盒封面纸进行打印（即右上角标注了“双报到”活动材料之X的封面纸）。

文件盒侧面标贴仍由市委组织部统一印制后配发给各社区。

（二）关于对《进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信息汇总表》的修改。该表原要求分单位汇总，放置在每个报到单位材料的《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情况登记表》之后。现更改为：《进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信息汇总表》按报到党员“认领服务岗位”进行分类排序，不再按单位分类汇总，放置在第二大类材料“报到清单”的一级目录之后。该表的填写示例参见附件1。

（三）增加《社区基本情况》。请各社区将本社区总体情况的有关材料放入台账第三大类“需求清单”中，内容包含辖区范围，社区人口情况，辖区内的主要办公单位、重要商业区、学校、养老院、居民小区等情况。
（四）增加《社区需要帮扶对象基本情况摸底表》（附件2）。该表与《在职党员结对帮扶社区困难群众情况登记表》结构近似，区别在于《社区需要帮扶对象基本情况摸底表》放置在第三大类材料“需求清单”中，用于登记各社区对辖区内需要帮扶的对象进行摸底掌握的情况，要求将社区内所有符合帮扶条件的人员全部列出；《在职党员结对帮扶社区困难群众情况登记表》放置在第四大类材料“服务清单”中，用于登记已经由报到党员结对帮扶的帮扶对象情况。
（五）使用新版《服务需求征集记录本》、《会议记录本》。自10月20日起，正式启用由市委组织部统一印制的《服务需求征集记录本》和《会议记录本》，请各社区在征集群众服务需求和组织召开“双报到”活动有关会议时，使用新版记录本进行记录。

（六）使用新版《在职党员进社区“双报到”活动反馈卡》（附件4）。自2015年起, 由各社区党组织每年12月20日前填写《在职党员进社区“双报到”活动反馈卡》，加盖社区党组织公章后由在职党员交所在单位党组织。
以上（一）至（四）项台账整理工作要求在10月30日前完成。
二、报到单位负责部分

（一）进一步核准核实报到单位及报到党员有关信息。请各报到单位及时安排专人与社区党组织对接，进一步核准核实已交到社区的《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情况登记表》、《单位报到党员花名册》，重点检查“个人专长”、“认领服务项目”等项目的填写是否符合规范，“报到党员照片”是否交齐，“服务活动记录”是否有漏记、误记的情况，并于10月28日前将以上内容反馈给社区进行更正。

（二）增加《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清单》（附件3）。该清单与《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情况登记表》结构近似，区别在于《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情况登记表》中的“服务活动记录”由社区工作人员填写（也可使用电脑录入），用于记录社区统一组织开展活动时各位党员的参与情况；《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清单》由报到党员个人亲笔填写，用于记录党员本人参与的每一次服务活动情况（含结对帮扶具体情况、个人主动到社区服务的情况等），每季度末由报到单位联络员汇总后交到社区存档（放入第大类材料“服务清单”文件盒中），作为对报到单位及党员评价的重要依据。
2015年1-10月的《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清单》请各报到单位组织党员补填后，于10月30日前交到相关社区（1-10月的暂不用分季度填写）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梧州市开展“双报到”活动和社区服务用房建设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联系。联系电话：6021857、6021849。
附件：1.进社区报到的在职党员信息汇总表
2.社区需要帮扶对象基本情况摸底表
3.在职党员进社区服务清单

4.在职党员社区表现反馈卡
5.梧州市“双报到”活动台账资料规范化建设方案（修

订版）
中共梧州市委组织部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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